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2026 年 4月 29 日，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就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主要涉及2019年至2024年部分会计处理

及财务报表披露差错，主要为跨期确认时点差异等事项。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相

关规定，对已能够可靠确定影响金额、归属期间及会计科目的事项采

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并相应调整 2019 年至 2024 年相关财务报表

和财务数据。本次更正事项本身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年度财务

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未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利用该等事项调

节各期利润误导投资者以及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另外，公司于 2026 年 4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

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康欣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6〕

11 号）（以下简称“《警示函》”）。《警示函》载明，公司 2016

年至 2021 年期间存在虚增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的情形，导致定期报

告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该事项与本次已能够可靠确定影响金额、归

属期间及会计科目的 2019 年至 2024 年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相区分。



针对《警示函》涉及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并已采取相关措施推进

核查及整改工作，主要包括：

1、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公司组织财务部、法律合规部、审计督

察部等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系统开展问题事项核查工作。

2、资金流水核查。在现有条件下，公司尽可能调取可取得的历

史银行账户流水资料，对异常收付款业务进行核对分析。

3、收入、成本复核还原。在缺乏业务资料的情况下，通过锁定

异常收付款等逻辑关系，尽可能重新核算还原各期真实收入成本。

4、主动配合监管工作。公司就已发现的问题正在积极开展自查

工作，并就核查进展情况及时向监管部门汇报。

5、要求原实际控制人及相关人员积极配合。截至目前，相关方

暂未提供足以支持公司可靠确定前期差错影响金额、归属期间及会计

科目的完整资料。公司已通过正式函件及现场沟通方式，要求相关责

任方就上述问题提供业务资料。

6、与审计机构保持沟通。公司与会计师沟通该问题事项对于2025

年年报出具存在的潜在影响，并配合年审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

7、持续推进内部控制整改。公司持续完善资金审批、采购管理、

销售管理、收入确认、合同管理、资产管理及财务核算等内部控制流

程，强化关键岗位职责约束，防范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第十二条的规定：“企业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重要的前

期差错，但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本事项中，

以下客观障碍导致目前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

1、公司目前保存的原始资料存在不完整的情形；



2、原实际控制人及相关核心人员已离职，且暂未提供足以支持

公司可靠确定前期差错影响金额、归属期间及会计科目的业务资料；

综上，公司目前客观上无法可靠确定 2016 年至 2021 年问题事项

对 2025 年财务报表的影响，属于“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

可行”的情形。因此，公司决定暂不对 2016 年至 2021 年问题财务数

据进行追溯重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法合理确定上述事项对

公司财务报表的量化影响金额。

公司将持续高度重视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及《警示函》指出

问题的后续核实和整改工作，对于目前受资料完整性、历史跨度较长

等客观因素影响尚未能够充分核实的事项，将持续采取有效措施，尽

最大努力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进展。公司正在评估通过多重途径向

原实际控制人及相关责任方追索证据、追究责任的可行性，并将与年

审会计师持续沟通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条件。待取得相关进展，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信息披露规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并及时

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

量，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说明。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月 29 日


